
就业培训“云眸工程”试点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

制度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9﹞36 号）和《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关于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资金管理专项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函﹝2021﹞146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遵照中央纪

委和省纪委相关精神，加强对就业培训过程的全方位监管，

以提升就业培训质量促进高质量就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拟定了就业培训“云眸工程”（以下简称“云眸工程”）试点

实施方案。

一、试点目的

“云眸工程”旨在依托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建立就业培

训全过程监管软硬件系统，加强对就业培训工作的实名制管

理。对就业培训学员考勤、课堂检查、结业考核等全过程实

施有效的网上监管且实现全程录像存储，进一步提高就业培

训质量，提升培训合格率、培训后成功就业率和学员满意度，

确保用于就业培训的各类专项资金使用安全。

二、试点地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海安市、阜宁县

三、试点工作内容

“云眸工程”将借助固定或移动可视设备，通过人脸识别、

身份证识别、指纹识别等多种技术手段，从学员考勤、课堂

教学、结业考核等多个环节对培训质量进行远程监控。各级

就业培训管理机构指定相应业务管理人员对培训过程进行



监控，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规范教学考核行为，杜绝培训

过程中的各种弄虚作假。各项远程监控结果，作为承担政府

补贴就业培训机构准入、就业培训质量考核、发放就业培训

补贴的重要依据。

四、试点工作安排

（一）2021 年 12 月 3 日前，启动“云眸工程”试点工作，

着手推进就业培训监管事项改革；

（二）2021 年 12 月 20 日前，试点地区采取升级（采购）

摄像头、采购网关、原监控软件系统改造对接等途径与省人

社一体化信息平台实现融合，“云眸工程”试点上线运行；

（三）2022 年 6 月底前，组织开展试点运行情况评估，

完善改进“云眸工程”相应功能，实现省厅调度指挥数据大屏

实时查看；

（四）进一步挖掘总结试点地区典型经验，在全省逐步

推广“云眸工程”。

五、工作分工

在厅党组统一领导下，由省纪委监委驻厅纪检监察组、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机关纪委负责监督，各相关处室、单

位按照各自工作职责分工，省市县三级联动，统筹推进“云眸

工程”试点实施方案。

省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负责牵头并承担综合协调；职业能

力建设处协助做好职业技能培训相关政策支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信息中心提供相应技术方案，开放相关权限，依托

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运行“云眸工程”。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海安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阜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按照省厅工作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共同承担“云眸工程”建设任务。

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南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盐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参与做好相关工作。

六、经费保障

“云眸工程”各试点地区硬件建设经费主要由各地方提供

资金保障。各试点地区应结合本地实际，立足现有设施设备，

本着“节约、实用”原则，按照省厅技术改造方案进行必要的

设备设施升级改造，不搞“攀比式”、“炫耀式”升级。

“云眸工程”各试点地区软件建设费用由省厅统筹考虑。


